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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學則訂

定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轉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轉科應以本校性質相近之科組為原則，得於第1 學年第2 學期開始

前申請轉入其他科之1 年級肄業。 

第三條 學生轉科後，得以原肄業科所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申請抵免。 

第四條 學生在休學期間不得申請轉科。 

第五條 申請轉科之學生，於規定申請期限內填妥轉科申請表，經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同意，送至原就讀科班級導師、主任及擬轉入科主任處面談與加註

意見，簽准後交回教務組彙整。 

第六條 轉科以1次為限，申請轉科學生應依本校規定日期向教務組申請，經轉

入科主任審查，提轉科審查會通過後始完成。經核准轉科之學生不得再

申請更改或轉返原科。 

第七條 教務組彙總轉科申請表於學期成績結算後，送校務主任核簽，提交轉科

審查委員會議審查核定後，簽請校長核准。轉科審查委員會由校務主任

及各科主任組成之，以校務主任為召集人。 

第八條 各科得自行訂定轉科生轉科規定，擇優提列擬准轉入名單送本校「轉科

審查會議」核定。各科甄選規定應報教務組核備後事先公告周知。 

第九條 轉入年級學生名額，以每班學生數不得超過60人為原則。 

第十條 申請轉科之學生，經核准公告者始得轉科，並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

人，以昭慎重。 

第十一條 轉科學生應補修之科目學分，由轉入之科主任核定，並須修滿轉入科



規定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專校轉科審查標準 

學制別 系組別 轉系申請資格 繳交資料 審查方式 附註 

進修 

專校 

餐飲管理科 無資格限制 

(一) 高中職歷年成

績單正本 

(二) 個人履歷 

(三) 生涯規劃與學

習計畫書 

(一) 資料審查 

(二) 面試 

(三) 會議議決 

 

企業管理科 
高中職平均成

績達60 分以上 

高中職歷年成績單 

正本 

(一) 資料審查 

(二) 會議議決 

 

 

 

 


